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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編  輻射災害防救對策 

第一章  前言 

輻射與陽光空氣和水一樣地伴隨著我們，由於輻射無聲、無色又無味，人類感官無法直

接感受放射性物質的存在，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輻射的應用日益廣泛，包括核子

反應器設施及醫、農、工業等方面，都直接或間接使用到輻射，由於不當的使用、人為疏失

或設備機件故障等，無可避免地造成人體的傷害與環境的污染。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8 年 4 月 14 日函頒修正輻射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該計畫目的為健全本市輻射災害緊急應變體系，強化各項整備及相關措施，

有效執行災害搶救及善後處理。 

本市以消防局為主要負責單位，並於平時加強輻射災害之教育宣導，提升本市災害發生

時之應變能力、減輕人為或自然所造成的災害損失，保障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特擬輻射災害

防救對策編，作為執行輻射災害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之事務依據。 

壹、 輻射災害種類與特性分析 

輻射災害事故大約分為以下幾種類別： 

一、 輻射散佈器具(Radiological Dispersal Device，RDD) 

(一) 以一般炸藥爆炸，將放射性的物質散佈到大範圍面積中(如圖 1 所示)。 

(二) 藉由其他方法，將物質散佈到大範圍中(如圖 2 所示)。 

(三) 將射源放置人口密集進出之處，導致大多數人受幅射照射(如圖 3 所示)。 

   
圖 1 以炸藥爆炸散佈輻射物質 圖 2 以飛機等移動式機具散佈輻射物質 圖 3 將射源放置人口密集進出之處 

二、 放射性物料管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 

放射性物料係指核子原料、核子燃料與放射性廢棄物，其管理可分為處理、貯存、

運送與最終處置。目前國內並無核子原料與核子燃料之生產設施，這些物質皆是由國外

進口，放射性廢棄物則為放射性同位素的使用與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所產生，放射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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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管理及運送之意外事件概述如下：  

(一) 核子原料管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國內核子原料皆為含天然放射性物質之原料或設備，

這些天然放射性物質的輻射強度低，平時由原能會列管，並定期執行視察。當意外事件

發生時，由輻射防護專業人員進行處理。 

(二) 核子燃料管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核子燃料可分為新的核子燃料與用過核子燃料。新的

核子燃料皆仰賴進口，無處理與處置的問題。由於新的核子燃料內含濃縮的可分裂物

質，其輻射強度低，在貯存與運送階段，為防止核臨界的發生，在運送時需以設計完善

的包封容器承裝後才能運送，在貯存時也需有完善的預防措施。當新的核子燃料管理及

運送等意外事件發生時，通常不會發生核臨界，輻射影響低，由核工專業人員進行妥善

處理即可。用過核子燃料護套內具有大量的放射性分裂產物與衰變熱，輻射強度極高，

也含有可分裂物質，在貯存與運送階段，除須防止核臨界的發生外，也應防範輻射傷害，

同時在運送及貯存時亦需有設計完善的包封容器承裝及完善的預防措施；當用過核子燃

料管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發生時，通常都不會發生核臨界現象，但會有輻射影響之顧

慮，須由核能工程與輻射防護等專業人員進行妥善處理與管制；倘發生核臨界現象，可

能產生放射性分裂產物，並具高輻射，須進行不同程度動員應變作業。 

(三)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放射性廢棄物不具可分裂物質，無核臨界之顧

慮，但具有輻射，應由業主及原能會進行嚴密監控管理，並預為規劃運送之相關應變計

畫，防範意外之發生。當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發生時，其輻射影響雖不

大，但仍應於輻射防護人員監督下，儘速處理，避免污染擴大。 

三、 核爆(Nuclear Explosion) 

核子彈爆炸，所產生之熱能把一切氣化並形成蕈狀雲。爆炸產生的能量，除了震波

外，熱能、初始輻射線及殘餘的輻射線如圖 5 所示。 

  

圖 4 以炸藥爆炸散佈輻射物質 圖 5 核爆產生的能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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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核子反應爐事故(Nuclear Reactor Accident) 

核子反應器設施發生或可能產生放射性物質外釋，此足以引起輻射危害之緊急事

故，例如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島核電廠核災事故。 

幅射物質外露之情況，會隨風移動導致人類吸入放射性物質；或因降雨而增加輻射

物質沉降之機率，並污染土壤、農作物、牲畜、河川甚至是人類飲用水(如圖 6 所示)。 

 

圖 6 核子反應爐事故所導致一連串之影響事件 

五、 恐怖攻擊 

(一)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被稱之為毀滅性武器(CBRNE)，包括以下幾種內容物： 

1. 化學(Chemical) 

2. 生物(Biological) 

3. 放射線(Radiological) 

4. 核(Nuclear) 

5. 爆裂物(Explosive) 

(二) 核電廠 

美國 911 事件，飛機因挾持而撞擊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及五角大廈，劫機後曾經過核

子反應爐附近，雖最後未攻擊核電廠，但仍需警戒核電廠的來自自然災害(如地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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嘯等)之波及或人為的外來攻擊與威脅(飛行器等恐怖攻擊)。 

壹、  國內外核子事故 

一、 國際核子事故分級表1 

國際核子事故分級表(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 INES)是根據核電廠事故對

安全的影響作為分類，使傳媒和公眾更易了解。INES 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和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核能機構（NEA）設計，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監察

(表 1、表 2 為核子事故、核子事件基本架構準則，表 3 分級表與國際著名事件)。 

表 1 核子事故基本架構準則 

分類 分級 建議 
放射性物質

釋放程度 

核反應爐堆芯/輻射

屏障損壞程度 

事故 

7 
大量核污染泄漏到工廠以外，造成

巨大健康和環境影響 
大量 融毀 

6 
一部分核污染泄漏到工廠外，需要

立即採取措施來挽救各種損失 
顯著 融毀 

5 
放射性物質有限釋放，此時核反應

爐堆芯和輻射屏障出現嚴重損壞 
有限 嚴重 

4 

放射性物質小量釋放，公眾遭受相

當於規定限值的輻射影響，同時，

核反應爐堆芯和輻射屏障出現顯著

損壞，並可能出現工作人員遭受致

命輻射的情況 

小量 顯著 

表 2 核子事故基本架構準則 

分類 分級 污染擴散程度 工作人員污染程度 評斷標準 

事件 

3 嚴重 嚴重 沒有剩餘的安全保護層 

2 顯著 過量 安全設備顯著失效 

1 特定範圍 高於平均水準 超出許可運行範圍 

表 3 核子事故國際著名事件 

分級 影響 著名事件 

7 特大 
1.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於日本福島縣） 

2. 車諾比核電廠事故（1986 年 4 月 26 日發生於蘇聯烏克蘭） 

6 重大 
克什特姆核廢料爆炸事故（1957 年 9 月 29 日發生於蘇聯俄羅斯

車里雅賓斯克州奧焦爾斯克） 

                                                
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http://www.aec.gov.tw/www/knowledge/files/courseware_03_4-1_05.pdf 2012/06/12 閱覽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5%8E%9F%E5%AD%90%E8%83%BD%E6%A9%9F%E6%A7%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5%90%88%E4%BD%9C%E8%88%87%E7%99%BC%E5%B1%95%E7%B5%84%E7%B9%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5%90%88%E4%BD%9C%E8%88%87%E7%99%BC%E5%B1%95%E7%B5%84%E7%B9%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5%8E%9F%E5%AD%90%E8%83%BD%E7%B8%BD%E7%BD%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3%B6%E7%AC%AC%E4%B8%80%E6%A0%B8%E9%9B%BB%E7%AB%99%E4%BA%8B%E6%95%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87%E7%88%BE%E8%AB%BE%E8%B2%9D%E7%88%BE%E6%A0%B8%E9%9B%BB%E5%BB%A0%E4%BA%8B%E6%95%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81%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81%A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B%E4%BB%80%E7%89%B9%E5%A7%86%E6%A0%B8%E5%BB%A2%E6%96%99%E7%88%86%E7%82%B8%E4%BA%8B%E6%95%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5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D%A6%E9%87%8C%E9%9B%85%E5%AE%BE%E6%96%AF%E5%85%8B%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D%A6%E9%87%8C%E9%9B%85%E5%AE%BE%E6%96%AF%E5%85%8B%E5%B7%9E
http://www.aec.gov.tw/www/knowledge/files/courseware_03_4-1_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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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 影響 著名事件 

5 具有場外風險 

1. 戈亞尼亞醫療輻射事故（1987 年發生於巴西戈亞斯） 

2. 三哩島核事故（1979 年 3 月 29 日發生於美國賓州） 

3. 溫斯喬火災（1957 年發生於英國） 

4 場外無顯著風險 東海村 JCO 臨界事故（1999 年 9 月 30 日發生於日本茨城縣） 

3 嚴重 

1. 福島第二核電廠：第一、二、四號機組（2011 年 3 月 11 發生

於日本福島縣） 

2. 塞拉菲爾德核電廠事件（1955 年至 1979 年發生於英國） 

2 注意 
1. 2001 年 3 月 18 日臺灣核三電廠停電事故。 

2. 卡達哈希核電廠事件 

1 異常 

1. 大亞灣核電廠事件（2010 年 10 月 23 日發生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廣東省） 

2. 葛雷夫蘭核電廠事件（2009 年發生於法國諾爾省） 

0 無安全顧慮 科斯克核電廠事件（2008 年發生於斯洛維尼亞） 

二、 日本福島核電廠2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東北地方外海三陸沖的矩震級規模 9.0 級大型逆衝區

地震。震央位於宮城縣首府仙台市以東的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測得數據為 24.4 公里

（15.2 英里）並引發最高 40.5 米的海嘯。 

地震發生時，福島核一廠 6 個反應堆立即停止運作，電力也告中斷，緊急備用柴油

發電機雖曾及時起動供電約 50 分鐘及時起動供電約 50 分鐘，然而備用電力系統卻遭到

隨後的巨大海嘯衝擊而毀損，關鍵的冷卻系統因此停止運轉，反應爐因喪失主要冷卻水

系統及熱移除(熱沉)，無法維持適當冷卻，燃料棒持續散發衰變熱導致反應堆溫度飆高，

燃料棒絕緣體鋯金屬在高溫下（1,000℃以上）與水發生化學反應產生大量氫氣與高熱；

洩壓閥將反應堆壓力鍋內的氫氣釋放到金屬保護殼外，最薄弱的外層圍阻體在高熱下最

終陸續引爆，並導致部分金屬保護殼破裂，致使高強度輻射物質不幸外洩。東京電力公

司為防止燃料棒熔融反應，決定放棄挽回反應堆，直接抽取海水進行冷卻3。 

                                                
2 日本福島核災的發展與省思，http://gao.sinica.edu.tw/ehsmd/ch/docu/100.06.2701.pdf 2012/06/12 閱覽 
3 日本福島核災危機的啟示，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1/2995?page=3 2012/06/12 閱覽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88%E4%BA%9E%E5%B0%BC%E4%BA%9E%E9%86%AB%E7%99%82%E8%BC%BB%E5%B0%84%E4%BA%8B%E6%95%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93%A9%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A%AB%E6%96%AF%E5%96%AC%E7%81%AB%E7%81%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6%B5%B7%E6%9D%91JCO%E8%87%A8%E7%95%8C%E6%84%8F%E5%A4%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C%A8%E5%9F%8E%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3%B6%E7%AC%AC%E4%BA%8C%E6%A0%B8%E9%9B%BB%E5%BB%A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E%E6%8B%89%E8%8F%B2%E7%88%BE%E5%BE%B7%E6%A0%B8%E9%9B%BB%E5%BB%A0%E4%BA%8B%E4%BB%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A1%E9%81%94%E5%93%88%E5%B8%8C%E6%A0%B8%E9%9B%BB%E5%BB%A0%E4%BA%8B%E4%BB%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A%9A%E6%B9%BE%E6%A0%B8%E7%94%B5%E7%AB%99%E4%BA%8B%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1%9B%E9%9B%B7%E5%A4%AB%E8%98%AD%E6%A0%B8%E9%9B%BB%E5%BB%A0%E4%BA%8B%E4%BB%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91%E6%96%AF%E5%85%8B%E6%A0%B8%E9%9B%BB%E5%BB%A0%E4%BA%8B%E4%BB%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C%97%E5%9C%B0%E6%96%B9_(%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9%99%B8#.E4.B8.89.E9.99.B8.E6.B2.96.EF.BC.88.E6.B5.B7.E5.9F.9F.E5.90.8D.EF.BC.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9%E9%9C%87%E7%B4%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E%8B%E9%80%86%E8%A1%9D%E5%8D%80%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E%8B%E9%80%86%E8%A1%9D%E5%8D%80%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87%E5%A4%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E%E5%9F%8E%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B%99%E5%8F%B0%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87%E6%BA%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95%B8
http://gao.sinica.edu.tw/ehsmd/ch/docu/100.06.2701.pdf
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1/2995?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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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福島核電廠因冷卻系統失常而發生氫氣爆炸(1 號機、2 號機、3 號機分別氫爆) 

(一) 福島核電廠 1 號機 

1 號機最早發生部分爐心核燃料因高溫而損壞，3 月 12 日 14:40 開始有放射性物質

隨洩壓作業排出之蒸汽而外釋至環境，1 個小時後並發生氫氣洩漏至反應爐廠房(二次圍 

阻體) ，使上半部廠房因氫爆而毀損。 

20:20 福島電廠採取斷然措施，將含硼(吸收中子)海水注入反應爐，以降溫降壓。 

 

圖 8 福島核電廠 1 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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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島核電廠 3 號機 

3 號機於 3 月 13 日亦有惡化情形，與 1 號機狀況類似，雖已採取將海水注入反應爐

之措施，11:00 開始洩壓作業；又於 3 月 14 日 上 午 11:01 時發生反應爐廠房氫爆。3

號機附近於 3 月 16 日 08:30 出現類似水蒸氣白煙，懷疑一次圍阻體破損。 

(三) 福島核電廠 2 號機 

2 號機則於 3 月 14 日下午 13:25 喪失冷卻水而開始注入海水，18:06 開始洩壓作業； 

3 月 15 日上午 6:14 ， 2 號機抑壓池(屬一次圍阻體)發生氫爆。 

 

圖 9 福島核電廠 2、3 號機 

(四) 福島核電廠 4 號機(儲放用過燃料池) 

4 號機用過燃料池(位於二次圍阻體頂樓)區域於 3 月 15 日上午 8:54 失火，11:00 失

火撲滅。 

 
圖 10 福島核電廠 3、4 號機水蒸氣白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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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導致福島核一電廠受創之因素-核電廠廠房設計不良 

電廠防海嘯設計不足，造成廠區嚴重淹水(如圖 11 所示)，安全冷卻/補水系統喪失

補水系統喪失(最終熱沉最終熱沉)與電力系統與電力系統失效(電廠全黑電廠全黑)，核

子燃料持續產生的熱量無法有效移除。 

 

圖 11 福島核一電廠(左圖)與福島核二電廠(右圖)海嘯淹沒及上溯高度 

廠房設計防海嘯之高度不足，導致福島核一電廠嚴重淹水(廠房設計防海嘯之高度

如表 4 所示)。 

表 4  日本核電廠防海嘯設計及廠房高度設計基準 

項目 福島一廠 福島二廠 女川電廠 東海電廠 

廠址設計高程(公尺) 
1-4 號機：10 

5-6 號機：13 
12 13.8 8.9 

評估海嘯最高水位(公尺) 5.7 5.2 9.1 7.0 

此次海嘯上溯高程(公尺) 14~15 
局部區域達

14~15 
13 6.3 

三、 國內核子事故 

上述為近年日本發生的核電廠事故，反觀臺灣過去從核電廠興建、運作後之歷史事

故，從中了解預防與應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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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內核電廠歷年發生事故 

災害發生日期 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1979 年 8 月 9 日 

因一座海底抽水機發生

事故，並停機運轉幾小

時，當日下午恢復正常運

作。 

  

1985 年 7 月 7 日   
氫氣外洩、機房起火燃燒

發電機毀損。 

1986 年 6 月 17 日  

勵磁機發生故障，臺電沒

有備用品，僅能挪用正在

歲修之 2 號機相同設備，

搶修以求迅速恢復發電。 

 

1987 年 10 月 3 日  
監視電視之覽線冒煙，此

為二週以來第二次火警 
 

1992 年 12 月 13 日  

1 號機滿載運轉中，因汽

機房冷卻器故障致主蒸

汽管路隔離閥關閉，反應

器急停。急停後因運轉不

當致短時間內高壓爐心

噴灑系統及爐心隔離冷

卻水系統皆不能使用，導

致反應器水位持續下降。 

 

1993 年 3 月 20 日  

2 號機位於大修中執行用

過控制棒傳送作業，因控

制棒掉至接近水面位

置，造成工作人員 1 小時

內接受之劑量超過法定

年劑量限值事件。 

 

1993 年 4 月 29 日   

1 號機年度大修時，因值

班人員反應不當導致用

過燃料填換池水位下

降、廠區重大污染及約

5,000 加侖放射性廢水排

至廠外海域事件。 

2001 年 3 月 18 日   

核三廠發生臺灣史上最

嚴重事故，進入第三級緊

急事故狀態，1 號機喪失

電力超過 2 小時，若未能

在 8 小時恢復供電，則可

能造成幅射物質外洩危

機。所幸 2 小時多後，事

故順利排除，未造成幅射

物質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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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發生日期 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2009 年 6 月 12 日   

變壓器漏油著火，起火、

爆炸並產生黑色濃煙，並

無幅射外洩。 

2012 年 3 月 16 日  

1 號機停機歲修，反應爐

固定於基座之 7 隻螺栓

已有裂痕，且產 生

0.29G 異常震動肇因

未明外，另外疑似有

29 根螺栓產生裂紋，

爐心側板龜裂 30 公分

等重大損害。。 

 

2012 年 5 月 19 日  
專家指出：至少 36 支螺

栓有瑕疵。 
 

2012 年 6 月 9 日   

1 號機組跳脫事件，降載

進行高壓汽機閥門安全

測試時，出現異常振動安

全保護系統，造成反應

爐緊急跳機停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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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減災 

壹、 核電廠減災措施 

一、 蒐集核電廠相關資訊 

(一) 核能一廠：位於石門區乾華里小坑12號，採用美國奇異公司第四代沸水式反應爐，美國

西屋公司汽輪發電機，於民國61年開始興建，民國66年正式發電，裝置容量為63萬6千瓦

×2，由於廠址距新北市金山區的中心街區較近，國際上多稱之為金山發電廠。核一廠兩

部機組之設計完全相同，設備亦同時訂購。主要之蒸汽產生系統係採用美國奇異公司所

承造之沸水式反應爐，每小時可產生每平方吋985磅壓力的飽和蒸汽7,620,000磅。汽輪發

電機由美國西屋公司承造，採再熱生式汽力循環，熱效率可達35%。每部機預計每年可

發電50億度，經由345千伏之超高壓輸電線分四路送至臺北地區匯入系統。 

(二) 核能二廠：位於萬里區野柳里八斗60號，採用美國奇異公司第六代沸水式反應爐，美國

西屋公司汽輪發電機，於民國64年開始興建，民國70年正式發電，裝置容量為98萬5千瓦

×2。二核能發電廠廠房佈置採雙機式，控制室和廢料廠房以及部分系統結構為兩部機所

共用，各部機擁有一座產生蒸汽的沸水式反應爐，是奇異公司所設計發展的第六代沸水

式反應爐，每小時能產生985磅壓力的飽和蒸汽1,245萬磅。圍阻體為第三代，也是奇異公

司所設計。汽輪發電機組由美國西屋公司承造，汽輪機為三缸四流聯軸再熱式，有一部

高壓汽輪機及兩部低壓汽輪機。發電機為氫冷式，額定發電量為985,333瓩。所發電力經

由345,000伏特超高壓輸電線分三路送至台北地區匯入系統。 

(三) 核能三廠：位於屏東縣恆春鎮的一座核能發電廠，由臺灣電力公司經營，因鄰近馬鞍山

而別名馬鞍山發電廠，為唯一座落於南臺灣的核能發電廠。反應爐型式為輕水型壓水式為

美國西屋公司所製造，有2部機組，每部機組裝置容量為951百萬瓦(951千瓩)；汽輪發電機為

三缸再熱四流式汽機、氫氣內冷型發電機，為美國奇異公司所製成，而低壓汽機轉子瑞士ABB

公司所製。 

(四) 核能四廠(興建中、尚未運作)：位於貢寮區的一座核能發電廠，因所在地名「龍門」而得

名，由臺灣電力公司興建和經營。其為臺灣的第四座核能發電廠，故原名第四核能發電

廠，2009年3月3日改為現名，又常簡稱核四或核四廠。原計畫於2011年底開始商業運轉，

但為了因應因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而產生的核能發電廠對海嘯及強震之抵禦能力的

疑慮，政府決定對核四進行檢視和補強，商業運轉日期被無限期延後。基本廠區設計為

兩座核能反應爐、相關發電渦輪機組與相關控制和安全設備，設計發電量為2,700百萬瓦。

核四的反應爐型式為奇異公司與日立(奇異日立核能)合作設計與推廣的進步型沸水式

（Advanced Boiling Water Reactor, ABWR）第三代核反應爐，是日本之外第一座使用該核

能反應爐設計的發電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5%B1%B1%E5%8D%80_(%E6%96%B0%E5%8C%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7%95%B0%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1%8B%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7%95%B0%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D%E9%98%BB%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1%8B%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6%9D%B1%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6%9D%B1%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8%83%BD%E7%99%BC%E9%9B%BB%E5%BB%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9B%BB%E5%8A%9B%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9%9E%8D%E5%B1%B1_(%E5%8F%B0%E7%81%A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9%9E%8D%E5%B1%B1_(%E5%8F%B0%E7%81%A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C%95%E6%B0%B4%E5%8F%8D%E6%87%89%E7%88%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3%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7%95%B0%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A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A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A2%E5%AF%AE%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8%83%BD%E7%99%BC%E9%9B%BB%E5%BB%A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E%8D%E9%96%80%E9%87%8C_(%E8%B2%A2%E5%AF%AE%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9B%BB%E5%8A%9B%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9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9%9C%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8%83%BD%E5%8F%8D%E6%87%89%E7%88%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6%A1%E8%BD%AE%E5%8F%91%E5%8A%A8%E6%9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MW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0%9A%E7%94%A8%E7%94%B5%E6%B0%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7%AB%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B2%E6%AD%A5%E5%9E%8B%E6%B2%B8%E6%B0%B4%E5%BC%8F%E5%8F%8D%E6%87%89%E7%88%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B2%E6%AD%A5%E5%9E%8B%E6%B2%B8%E6%B0%B4%E5%BC%8F%E5%8F%8D%E6%87%89%E7%88%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5%8F%8D%E6%87%89%E7%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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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能電廠事故發生之影響範圍(EPZ) 

為減緩事故發生後果對電廠周邊民眾之影響，需即時採取民眾防護措施的範圍；其

大小與核電廠反應爐型式、電廠附近人口密度、地形、氣象狀況等有密切之關係。 

由圖 12 顯示，受影響地區主要地區為： 

(一) 新北市： 

1. 石門區 

2. 金山區 

3. 萬里區 

4. 貢寮區 

5. 三芝區及雙溪區(部分地區已納入核一及核四影響範圍) 

(二) 基隆市：部分地區已納入核二廠影響範圍(中山區、安樂區、七堵區)。 

(三) 宜蘭縣：部分地區已納入核四廠影響範圍。 

 

 
圖 12 北台灣受核能影響範圍 圖 13 核一廠之受影響地區主要地區 

核一 

核二 

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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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核二廠之受影響地區主要地區 圖 15 核四廠之受影響地區主要地區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三、 核子事故責任劃分 

(一) 現有核能電廠以廠區之最外邊緣（簡稱廠界）為分界，廠界以內（廠內）的緊急應變依

循「臺灣電力公司核能電廠緊急事故應變計畫」，由臺灣電力公司負責，並受原子能委員

會監督；廠界以外（廠外）地區則依循「全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由全國核子事故

處理委員會（簡稱全委會）統籌負責，臺灣電力公司協助辦理。 

(二) 本府在整個應變體系中，扮演救災指揮中心的角色，於核子事故發生時，與勤指中心及

支援中心密切聯繫，執行緊急計畫區內民眾掩蔽或疏散之通知、傷患之送醫、疏散民眾

之食宿安排及協調支援中心協助執行民眾疏散、交通管制與警戒等任務。 

四、 核子災害之評估 

(一) 核能電廠會發生大量放射性物質外釋的事故（指事件中至少有一人在一年內因輻射傷害

而死亡）的機會，約為每年百萬分之一，因此核子事故發生的機率非常低。 

(二) 核子事故的演變具有時序性。它與一般災害（火災、爆炸）不同，一般災害會在短時間

內立即造成人員傷亡，而輻射災變從發生到對民眾產生影響需要一段時間的演變，民眾

有足夠的時間來逃生。 

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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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子事故一旦發生，影響層面相當廣泛，需結合中央與地方人力及資源共同應變。 

(四) 在策略上是以「避免」、「保護」和「減緩」所構成的「深度防禦」，確保民眾的健康不因

核能電廠的運作而受到威脅。「避免」就是從設計、建造、訓練、管制等方面，避免事故

的發生；「保護」就是在電廠運轉一有異常時，以跳機、隔離等方式保護多重屏蔽的完整；

「減緩」就是在事故不幸發生時，以安全設備和緊急操作，減緩事故對民眾的影響。1979

年美國三哩島核能電廠事故以前，絕大多數核能從業人員由衷相信「深度防禦」可以確

保核能安全，即使人員或設備有什麼差錯，完美的系統也能兵來將擋。三哩島事故一方

面證實了深度防禦的有效性，卻同時也揭露了核能電廠的法規、設計、設備、維護、運

轉、訓練，程序書等等深度防禦的每一環節，都有改善空間。 

五、 建立資料庫 

(一) 核能電廠疏散區一覽表。 

(二) 預警警報系統通訊表。 

(三) 巡邏車廣播區域區分表。 

(四) 核能電廠半徑八公里內旅館通訊表。 

(五) 核能電廠半徑八公里內醫院通訊表。 

(六) 核能電廠半徑八公里內學校通訊表。 

(七) 核能電廠半徑八公里內幼稚園通訊表。 

(八) 核能電廠半徑八公里內遊覽場所通訊表。 

(九) 核能電廠半徑八公里內工商機構通訊表。 

(十) 核能電廠半徑八公里內農漁牧業場所通訊表。 

(十一) 各消除站污染民眾預估表。 

(十二) 各輻射站／輻射偵測站小組配置表。 

(十三) 救災中心現場指揮所位置參考表。 

(十四) 各疏散區疏運車輛需求量統計表。 

(十五) 各收容站負責接待單位及人力需求統計表。 

(十六) 各收容站通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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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各醫療站負責單位區分表。 

(十八) 輻射傷患醫療中心及地區醫療機構電話表。 

(十九) 核能電廠半徑八公里內里長通訊表。 

(二十) 北部地區救災中心幹部緊急通知電話表。 

(二十一) 核能一廠緊急計畫疏散區及路線圖。 

(二十二) 核能二廠緊急計畫疏散區及路線圖。 

(二十三) 核能三廠緊急計畫疏散區及路線圖。 

(二十四) 集結點／收容站位置圖（核能一廠）。 

(二十五) 集結點／收容站位置圖（核能二廠）。 

(二十六) 集結點／收容站位置圖（核能三廠）。 

六、 災害防治對策 

為防止輻射物質外洩，要求核能電廠做好及計劃下列硬體及軟體之安全措施如下： 

一、 硬體方面 

(一) 廠址勘選：核能電廠廠址條件要求十分嚴格，尤以廠址地質條件為最，如法規規定和電

廠廠址要遠離活動斷層（8公里範圍內不得有長度大於300公尺之活動斷層），且廠房須座

落於完整岩盤上。 

(二) 多套安全設備以防止爐心熔毀：核分裂反應產生的熱量係經燃料丸、燃料棒護套傳出至

冷卻水不足造成核廢料熔毀，燃料棒護套破裂（即爐心熔毀）。故為防止爐心熔毀，反應

爐心設有多重多樣獨立之冷卻水緊急補水系統，並有多種動力設備來確保各緊急補水系

統可正常運轉。 

(三) 多重圍阻防止放射性物質外洩：核電廠有多重的圍阻設施防止放射性物質外洩，包括陶

瓷結構的燃燒丸、燃燒棒護套、反應器壓力槽、圍阻體等設施。即使上述冷卻系統一一

失效，致爐心熔毀，但放射性物質仍將被圍堵在層層圍阻設施內。 

二、 軟體方面 

(一) 人員訓練：核電廠人員晉用甚為嚴格，運轉人員須經常接受訓練，以模擬器熟習操作，

且每兩年須經原子能委員會核發運轉人員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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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核能電廠防火業務：要求核能電廠應依消防法規定，專設防火管理人，負責廠區消

防設備的檢修申報與製作核電廠消防防護計畫書等。 

(三) 緊急應變計畫：每年每一核電廠須辦理1次廠內緊急應變演習，每2年則各廠輪流辦理1次

廠外大規模核安演習，以便在上述軟、硬體措施無法有效遏阻輻射物質外洩時，有緊急

應變能力，確保民眾生命及財產的安全。 

    以核三廠在雙機組事故下，計算得到的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最大為 7.5 公里，考量

我國國情與民眾接受程度，決定我國核能電廠的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宜一致，再取劃定

範圍之整數，因此原則5公里擴大為8公里。 

【機關分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消防局及各權責單位 

貳、 輻射源減災措施 

依原能會所訂「縣（市）政府擬訂輻射災害地區防救計畫指導原則」，將本對策因應

災害種類設為輻射意外事件、放射性物料管理及運送等意外事件，核一廠、核二廠及核

四廠內放射性物料管理場所為對象，就前項可能造成輻射災害擬訂各項防救措施，健全

本府輻射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之整備，期災害發生時，可將損失降至最低。 

一、 能發生輻射災害潛勢之放射性物料管理 

依原能會所訂之游離輻射防護法，對可能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醫療機構及非醫用之場

所進行管理，並對持有輻射器材之單位(如醫院、教育機構等），強化輻射器材設施運轉、

預防保養及維護作業之管制，確保設施之安全。有關可能發生游離輻射設備之統計及管

理由原能會負責辦理。 

二、 輻射器材使用之預防 

(一) 確保輻射器材使用安全管理 

配合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對持有輻射器材之單位(如醫院等），強化輻射器材設施運

轉、預防保養及維護作業之管制，確保設施之安全。 

(二) 輔導輻射器材使用單位建立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持有輻射器材之單位依自行使用情況建立災害緊急應變計畫，包含：通報系統、應

變組織架構、緊急應變程序等，並定期實施演練。 

【機關分工】衛生局、消防局等相關權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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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整備 

壹、 建立應變機制 

一、 核子事故的發生都是核能電廠最先知情，平時即應與核電廠緊急控制大隊建立良好通報

管道，一有事故發生立即通知消防局知情。 

二、 建立輻射災害緊急應變作業機制，明定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編組、任務、緊急聯絡方式及

作業流程等 

三、 健全原委會與本市救災中心緊急通報方式，除利用有線電話通報外，更可利用衛星電話

與無線電通知。 

四、 預先與國軍訂定協議，針對支援項目與需求，訂定支援時機、派遣的程序、聯繫的方法

及聯絡窗口 

五、 建置核子事故民眾預警系統，由金山分局及轄內各派出所配置警報器，平時除做定期保

養外，並於演習時配合播放。 

六、 加強災害應變中心（或緊急應變小組）設施、設備之充實，並應確保緊急狀況之正常運

作。 

【機關分工】消防局、民政局 

貳、 建立資訊蒐集及通報機制 

一、建立多元化災情通報管道，建立各機關間災情蒐集及通報聯繫體制。 

二、配合原能會辦理可資運用防救災資源列冊建檔，並定期進行資料更新。 

三、視需要規劃衛星通訊、資訊網路、無線通訊等多樣性通訊設施之運用，以因應災害發生，

公眾電信網路通話量快速增加，致單一緊急聯繫之通訊無法通聯。 

四、定期辦理通訊設施檢查、測試、操作訓練，並模擬通訊中斷或超量使用時之應變作為。 

【機關分工】消防局 

參、 防災編組名冊保持常新 

一、 建立北部地區救災中心幹部緊急通知電話表，並於人員有變動時，隨即通知消防局更新。 

二、 各任務編組（隊）成員，應由各組（隊）長負責人員名冊的建立及更新。 

【機關分工】消防局 



13-18 

肆、 防災教育訓練 

一、 輻射傷害救治訓練：除定期安排各醫院之專科醫師接受專業輻射傷害救治訓練，並安排

第一線緊急救護人員（消防人員、衛生所護理人員、廠區醫務人員）等，接受初級輻射

傷害檢傷、處置訓練。 

二、 輻射偵測支援作業訓練：雖然輻射偵測並非救災中心職責，但救災工作人員必須在輻射

環境下進行，亦配置有蓋革偵檢器，接受此訓練有助保障自身安全。 

三、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幹部訓練：召集救災中心各組組長與業務承辦人辦理業務講習，增進

各組間相互協調能力，共同進行應變工作。 

【機關分工】消防局、衛生局 

伍、 緊急醫療救護與救助之整備 

一、 建立輻射傷害醫療網，並督(輔)導醫療機構配合規劃辦理緊急醫療救護有關事項。 

二、 儲備緊急醫療救護所需相關藥品、器材及裝備，或預先訂定契約，建立各項器材及裝備

及時供應機制。 

三、 訂定緊急醫療救護作業流程、救護指揮與醫療機構及各醫療機構間之通報程序，規範處

理輻射傷害或大量傷患時醫護人員之任務分工，並定期實施演練。 

四、 辦理輻射防護措施及基礎偵檢操作訓練與相關裝備器材整備事項，避免第一線救災人員

遭受不必要之輻射傷害。 

五、 辦理碘片儲備相關事宜。 

【機關分工】衛生局、環保局、消防局、警察局 

陸、 緊急運送之整備 

一、視需要與相關運輸業者訂定協議，以便陸、海、空之緊急運送。 

二、為確保災害應變之緊急運送，應規劃運送設施（道路、港灣、機場等）、運送據點（車站、

市場等）與有關替代方案。 

【機關分工】交通局 

柒、 避難收容之整備 

一、考量人口分布、地形狀況、交通及氣候環境因素，規劃疏散路線，並事先指定適當地點

作為災民集結點及收容所，宣導民眾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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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動員民眾進行防護演練，老人、外國人、嬰幼兒、孕婦、產婦及身心障礙者等應優

先協助。 

三、應在收容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與聯絡之電信通訊設施與電視、

收音機等媒體播放工具；並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炊事用具之儲備。 

四、整備老人、身心障礙者、嬰幼兒、孕婦等人士之避難所需設備，且應訂定有關收容所使

用管理須知。 

【機關分工】社會局、民政局 

捌、 整備民生必需品 

辦理民生必需品及相關物資儲備、管理、調度整備事項，並訂定調度與供應計畫。 

【機關分工】社會局 

玖、 提供災民災情資訊之整備 

一、針對受災民眾傳達災害處理過程，建置、強化資訊傳遞設施，提供完整之資訊予受災民

眾，並指定專人，負責災情資訊對外的統一發言。 

二、強化並維護其資訊傳播系統及通訊設施、設備，以便迅速傳達相關災情的資訊，並對受

災民眾提供生活資訊。 

三、考量外國人、身心障礙者及災害時易成孤立區域之受災者或都市中因無法返家而難以獲

取訊息之受災者之災情傳達方式。 

四、事先規劃因應民眾需求之防災諮詢服務作業機制。 

【機關分工】新聞局、警察局、消防局 

壹拾、 防災宣導及組訓 

一、 辦理核子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宣導座談會，針對緊急疏散區內各機關學校、里長、義消、

義警、民防等，教育其核災應變能力。 

二、 對於緊急疏散區域內之一般民眾，教導其核災發生時，簡單的防護常識。 

三、 印製民眾防護手冊，提供給金山區、萬里區、石門區及三芝區等區民，內容包含萬一發

生核能電廠嚴重事故時，政府準備了哪些緊急應變措施，及應如何配合政府採取避免輻

射傷害的行動。 

【機關分工】教育局、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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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舉行防災演習 

應與國軍、災害防救團體（志願組織）及企業等密切聯繫，並實施演練。 

一、 核安演習：每兩年輪流於南、北擇一核能電廠，舉行大規模廠內外聯合演習。內容包含

核子事故救災體系建置及運作、廠外輻射防護行動、環境及人員輻射偵測及除污、緊急

應變軟硬體整體測試等。 

二、 廠內演習：各核能電廠依規定每年舉行一次廠內緊急計畫演習。除由臺電公司聘請學者

專家對各項演練項目進行評核外，原能會亦召集各業務單位組成考核小組進行考核，並

針對演習各項缺失進行追蹤改善。 

三、 通信演習： 

(一) 連絡電話測試：每半年舉行 1 次，由原子能委員會負責與各參與緊急應變計畫人員電話

連絡 1 次，以求證連絡電話之準確性。 

(二) 模擬通信演習：每年測試一次，由核能電廠電話通話通報臺電公司，臺電公司轉報原子

能委員會，由原子能委員會通知全國核子事故處理委員會執行委行委員。 

(三) 通信網建立演習：由預定支援之國軍通信部隊在廠區外建立通信網。 

四、 國外合作： 

(一) 國際緊急通訊測試： 

1. 每月定期與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2. 每半年與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USNRC）。 

(二) 參與 INEX-2 國際聯合演習：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能署主辦，進行事故通報及資

訊交換測試。 

【機關分工】原能會、臺灣電力公司、國軍化學軍團、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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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與區外應變整備規劃(原能局整備應變規劃) 

分為緊急應變計畫區內(8 公里)及計畫區外，除了將基隆納入在 8 公里範圍內，針對

輻射偵測規劃，規劃偵測站與路線及疏散收容規劃(詳細如表 6 所示)。 

表 6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與區外應變整備規劃 

整備規

劃區別 

區域民眾防護

應變計畫 

預警 

系統 
碘片分發 溝通宣導 溝通宣導 

幅射偵測

規劃 

集結、疏散 

收容規劃 

緊急應

變計畫

區 

基隆市新增；

新北市屏東縣

修訂 

5-8 公里

增設 

需採購 5-8

公里居民 

依新範圍

規劃辦理 
持續辦理 

預先規劃

偵測站及

路線 

依 修 訂 之

防 護 計 畫

執 行 相 關

作業 

緊急應

變計畫

區外 

民眾防護規劃

納入地區災害

防救計畫 

結合民

防警報

系統 

集中庫存方

式保管，視

需要分發 

觀摩及必

要演練 
持續辦理 

預先完成

輻射偵測

佈點規劃

及路線圖 

以 掩 蔽 為

優先、結合

天 然 災 害

之 收 容 規

劃作整備 

【機關分工】原能會、臺灣電力公司、國軍化學軍團、消防局 

壹拾參、 其他防災措施方面 

一、 有關疏散道路、疏散車輛、集結點及收容站等之規劃與建置。 

二、 為使緊急應變計畫更周全，分別委託國內相關學術及研究機關等專家學者，根據各核能

電廠附近之地理環境、氣候及人口分布等狀況進行各項專題研究。 

三、 國際合作： 

(一) 參加聯合國原子能總署緊急通報系統。 

(二) 派員赴美國受訓及參加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演習。 

(三) 與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簽署核子事故雙方緊急支援協定。 

(四) 救災中心所配發之裝備器材，應由各配屬之單位負責保管，並定期實施保養工作。 

(五) 碘化鉀藥劑的儲備，應由專人負責保管（造冊列管），且取用時應詳加註明領用人姓名、

數量。 

【機關分工】警察局、交通局、消防局、原能會、臺灣電力公司、國軍化學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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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緊急應變 

壹、 災害防救體系 

參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子事故應變計畫及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新北市幅射

災害應變中心依各局處進行分組，如圖 13 所示。 

 

圖 16 新北市輻射災害應變中心組織體系 

資料來源：96 年新北市區域民眾防護應變計畫 

貳、 輻射災害緊急應變主管單位 

一、 中央主管機關單位：行政院原子核能委員會 

二、 新北市主管機關：消防局 

三、 新北市協助機關：衛生局、衛生局、消防局、警察局、民政局、交通局、新聞局、秘書

組、國軍單位等。 

參、 工作要項 

一、 開設輻射災害應變中心，視情況需要於現場設立前進指揮所。 

二、 各相關機關單位依權責執行應變措施。 

三、 各相關機關單位依權責辦理各項善後措施。 

肆、 輻射災害相關單位權責 

一、 消防局 

(一) 人命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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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發生第一章所提及之輻射災害事故(輻射散佈器具、核爆、核子反應爐事故、恐

怖攻擊等)，而需進行人命搶救時，應考量是否有足夠之裝備與能力，並配合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指揮，來執行相關任務，各應變措施如下。 

1. 了解災區狀況： 

(1) 蒐集資訊：初期指揮官及大隊幕僚人員應瞭解災區受損、人員傷亡情形等災情資訊，

並確實掌握放射性物質外釋原因及及事故嚴重程度。 

(2) 確定受困人員遭受危害情形：初期指揮官應先確認有是否有人員受困於災害現場，並

瞭解其是否有立即危險，同時評估傷亡情形，考量放射性物質外釋情形，預先擬訂搶

救腹案。 

2. 潛在危害分析：分析災區內部狀況→考量搶救方式→評估可能衍生之危害→排除障礙

及潛在危險。 

(1) 分析災區狀況：在情況許可時，可派遣救災人員深入現場，或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及台灣電力公司保持聯繫，進一步掌握與分析災區狀況。 

(2) 考量搶救方式：考量侵入點、安全退出點及搶救方式。 

(3) 評估可能衍生之危害：評估內部可能遭受之危害及搜救可能衍生之危害。 

(4) 排除障礙及潛在危險：為使搜救人員順利進入搜救，必須先排除障礙物，以利救災人

員順利出入。 

3. 派遣救助專技人員：指揮官對於消防戰力有效分工，派遣具特殊（種）救災救助人員，

採分組方式進入災區內部最前線人命搶救，其他救災人員為第二線負責安全確保及各

項後勤支援。 

4. 搜救執行：器材準備→選擇入侵點→人命搜尋→安全防護→救出。 

(1) 器材準備：準備搜救儀器、破壞器具、安全防護裝備等，以因應進入搜救時使用。 

(2) 選擇入侵點：選定搜救人員方便入侵及危害較低之點進入，如進出不易且危害性大

時，應退出現場，重新擬定侵入點。 

(3) 人命搜尋：搜尋到受困人員時，應依傷亡程度進行疏散、防護、救助、包紮、固定、

運送等工作。 

(4) 安全防護：搜救人員負責引導及保護受困民眾逃生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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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救出：內部搜救人員聯繫指揮官，準備接應受困人員，並通知醫護人員待命急救。 

5. 傷亡送醫處置：檢傷分類→緊急處理→維護生命跡象→送醫急救。 

(1) 檢傷分類：對受傷民眾依受傷程度進行分類。 

(2) 緊急處理：受傷程度較重者儘速予以緊急處理。 

(3) 維護生命跡象：受傷程度較重者儘量施以急救措施，保持呼吸暢通及心臟跳動。 

(4) 送醫急救：危急者儘速送醫急救。 

(二) 確認傷亡名單 

1. 由衛生所提供急救站受傷人員、醫療院所住院人員名冊及確認。 

2. 由警察局（協同管理委員會）提供正確住戶名冊及人數。 

3. 搜救人員告知現場指揮所搜救出受困人員名單。 

4. 警察局提供相驗結果，以查證罹難者名冊（身份）。 

(三) 結合社會資源 

1. 平時積極建立與民間救難團體及各區救生隊之感情、聯絡方式，以便立即聯繫其趕往

災害現場協助搶救。 

2. 平時要求民間救難團體及各區救生隊充實其裝備器材，建立救災裝備器材清冊並定期

更新資料，以便於災害現場能立即調度運用。 

3. 定期輔導民間救難團體加強各項救災、救難及救援等民力訓練，溝通彼此觀念、作法，

灌輸各項救災指揮協調與救災作業觀念，提升整體救災品質及效率。 

4. 促進民間協勤能力，有效整合民間力量，達到全民防災之目標。 

5. 定期辦理鳳凰志工隊救護訓練，於災害發生時能就近協助災區現場傷患初步緊急救護

處理。 

6. 協調動員災區附近大型工廠廠方或大型企業組織人員，提供救災相關器材或物資配合

搶救。 

7. 必要時，由災害防救會報協調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提供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

措施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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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生局 

(一) 緊急醫療救護組(衛生局)： 

1. 執行檢傷分類，並檢驗遭輻射量過大之民眾，服用碘並立即將病患緊急送往就近醫院

治療。 

2. 由負責人指揮急救責任醫院，傷患之急救及後送，並協調急救責任醫院給予傷患最優

先之醫療照顧。 

3. 評估災難現場狀況，執行醫療人員及救護車之支援派遣，並將情形回報應變中心。 

4. 專業心理輔導員進駐急救站，對現場災民及救災人員隨時提供心理服務。 

5. 醫護人員輪班安排。 

6. 統計現場災民人數及後送醫院處置之病患數量，並向衛生局應變中心通報。 

(二) 支援補給組(衛生局)： 

1. 急救醫藥器材、物品及車輛之調度。 

2. 支援醫療救護人員之簽到、退管制登記。 

3. 協助現場急救站之建置。 

4. 急救站秩序與安全之維護。 

5. 急救站工作人員之膳食供應。 

(三) 傷亡名單確認(衛生局) 

受傷名單確認：調查及填寫事故傷病患就醫情形資料表（包含編號、傷患姓名、性別、

年齡、受傷及醫治情形、後送醫院或自行離去等資料）。 

三、 警察局 

輻射災害發生，進行現場管制及交通疏導，該應變措施如下列所示： 

(一) 災區警戒管制之執行由各警察分局針對災區周圍相關地理位置實施縱深佈署，以擴大管

制空間並依任務需求分置警戒、管制、檢查、監視及交通疏導等崗哨。 

(二) 負責管制、警戒員警應切實勸（驅）離災區週邊圍觀之民眾，確實淨化現場，維持災區

良好秩序，並嚴禁閒雜人等進入封鎖警戒線內，防止歹徒趁機偷竊或其他不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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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疏導管制，應審視災區實況及救災實際需要律定交通管制範圍，設置警示標誌及攔

阻器材，嚴密管制人車進入。 

(四) 對於救災路線及應變，路線應全線保持暢通，以利救災活動進行。 

(五) 對於參與救災工作之義工團體、民間救難團體及志工或採訪之媒體記者應嚴格檢查管

制，並派員引導至消防局工作站報到處所辦理報到手續，再由消防局專人引導至各相關

工作站接受任務指派。 

(六) 對各項管制措施應隨時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或廣播電台隨時播出，以利管制。 

(七) 疏散民眾 

1. 災害發生各警察分局、各分駐派出所立即動員至轄區監控，並應立即勸導居民作疏散

之準備。 

2. 由各警察分局立即協調各區公所開放學校或活動中心，由各分駐派出所警勤區同仁協

助疏散安置工作。 

(八) 調派大型警備車支援載運災民，並派警全程護送至安置處所。 

(九) 由各警察分局發動各分駐派出所員警及義警民防等協勤民力協助災民疏散工作。 

(十) 立即協調各區公所開放學校，活動中心等場所，作為災民疏散安置地點。 

(十一) 災民疏散安置後，立即派警維持秩序及作必要之協助。 

(十二) 傷亡名單確認 

1. 災害中死亡或受傷者於送往醫院後，立即由轄區分駐派出所員警確認其身份，並通報

家屬處理。 

2. 死亡者立即由轄區警察分局刑事組鑑識人員就發現地點、死亡狀態逐一編號照相（錄

影）及詳細記錄，並通報檢察官相驗。 

3. 如死者孤獨無親或係外籍人士者，應即通知有關單位會同辦理。 

4. 將死亡名冊送至現場指揮所。 

四、 民政局 

(一) 依相關單位需求，向國軍部隊提出支援災害搶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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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單位應填具「新北市區災害應變中心申請國軍支援救災需求表」告知國軍支援單位

災害性質、災害地點、災害情形、需要支援兵力、機具數量及應向何人報到等事項。各

項通報均應有條不紊，俾利支援國軍部隊馳援。 

(三) 紀錄國軍部隊每日支援情形，並將資料提供新聞局。 

五、 交通局 

(一) 聯繫災害應變中心提供需輸送之災民人數資料及疏散地點與路線(詳附錄)。 

(二) 評估需調派之車輛數。 

(三) 緊急聯絡公車業者立刻派車至災害現場。 

(四) 協助災民迅速且依序乘車。 

(五) 將災民快速且安全運送至收容中心。 

(六) 配合收容中心位置調派接駁公車運送災民上下學（班）。 

六、 社會局 

(一) 緊急收容所及救濟，項目如下： 

1. 完成災民緊急收容的規劃，並協調教育單位、兵役單位等，提供適當收容場所。 

2. 完成災民緊急收容的前置作業，含災民身份確認與識別、基本設備的設置、警力進駐

及收容所淨空、服務台的設置。 

3. 救濟物資發放的規劃：調查日常用品需求量，分配物資、提供茶水等。 

4. 完成緊急收容所管理體系的建立與災民的進駐。 

5. 災民收容救濟作業程序及處理。 

6. 擇定災區半徑8公里範圍外之學校開設收容所(教育局)。 

7. 協調災區半徑8公里範圍外附近營區臨時安置災民(民政局)，如圖12所示。 

(二) 結合社會資源 

    依社會服務團體功能分派相關任務：志工、社會福利、諮商輔導。 

1. 志工：整合志願服務團隊，支援救災工作。 

2. 社會福利：結合本市社會服務團體出錢或出力。 



13-28 

3. 諮商輔導：本局社工人員結合社會工作學術單位等成立友好訪問團，深入災區瞭解災

民需要及安撫情緒。 

七、 各機關秘書室：建立相關救災物資廠商名冊，及完成採購礦泉水之開口合約訂定，以備

各機關臨時緊急採購之需。 

八、 新聞局 

(一) 配合應變中心作業隨時掌握最新狀況。 

(二) 隨指揮官（市長）行程、發佈新聞（含文字攝錄影）。 

(三) 製作各類宣傳物（如：廣播、影片、手冊、ＤＭ等）。 

(四) 配合主政單位舉辦說明會、製作看板…等，提供災民最新資訊。 

(五) 蒐集收容中心作業情形、災民收容情況，適時發布新聞，週知社會大眾。 

(六) 發布最新搶救狀況、災民安置情形，至災難現場緊急處理小組撤除時止。 

(七) 其他工作：含設立新聞聯絡中心，設立媒體採訪區、安排媒體深入現場採訪…等。 

(八) 災害當時：設立採訪區、成立新聞中心並規劃對外發言機制、建立各單位橫向聯繫窗口。 

(九) 災害發生後：每天定時召開會報、安排現場媒體採訪、架設看板公布災情及本府救災安

置情形、編制救災通訊手冊。 

九、農業局 

(一)災害發生後：依照「食品原子塵或放射能汙染安全容許量」管制農產品的輸出以及輸入。 

伍、 事故預警 

有放射性物質外釋或外釋之虞時，依據原能會輻射災害預警系統通報，適時透過

廣播、簡訊、大眾媒體及各類傳播媒體等，將事故資訊傳達民眾。 

【機關分工】各權責單位 

陸、 災情蒐集、通報與通訊之確保 

一、 災情蒐集通報 

(一) 核子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核子反應器設施經營者於 15分鐘內，以電話通報各級主

管機關，並每隔 1小時，將事故有關資訊書面通報各級主管機關或相關緊急應變組織。 

(二) 依照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多方蒐集災害現場狀況及傷亡情形，並應將緊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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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辦理情形與災害應變中心設置運作狀況，主動蒐集相關災情通報核子事故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 

二、 通訊確保 

(一) 於災害發生初期，採取有效通訊管制措施，妥善運用各種通訊資源，並對通訊設施進行

功能確認，設施故障時立即派員修復，以維通訊良好運作。 

(二) 協調電信業者配合辦理支援應變工作。 

【機關分工】消防局、警察局、中華電信、區公所 

柒、 應變體制及組織動員 

一、 在輻射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視需要開設災害應變中心或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二、 對於公共場所之疑似人為爆破事件，進行初步研判為輻射彈相關之可能性，必要時，協

請輻射專業人員至破壞現場量測確認，避免污染擴大。若確認輻射彈爆炸事件發生時，

成立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緊急防救之指揮，並通知原能會啟動緊急應變小

組，派員赴爆炸現場執行輻射偵測及劑量評估作業，提供救災資訊及民眾防護行動建

議，必要時，得請求國軍部隊支援執行輻射污染清除工作。 

三、 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相互支援協定，請求鄰近地方政府支援。 

四、 若需申請當地國軍支援時，依「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申請國軍支援災害搶救作業。 

五、 情況嚴重緊急時，得依「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實施辦法」

進行救災。 

【機關分工】各權責單位 

捌、 緊急醫療救護 

一、 啟動緊急醫療系統，通知轄區醫療機構與輻傷急救責任醫院待命收治傷患。 

二、 調其他未受災縣（市）之醫療機構支援緊急醫療救護工作。 

三、 彙整傷病患情況，主動了解緊急醫療網啟動情形，必要時協助聯繫跨區域支援事項，並

指派輻傷醫療專家，協助救護站輻傷醫療作業，及協調供應災區所需醫療藥品及器材。 

四、 協調災區以外輻射災害急救責任醫院，協助收治輻射傷患，隨時掌控各醫療機構特殊病

房空床情形，適切且即時處理遭受不同程度傷害之傷病患醫療事宜。 

五、 監控災區傳染病疫情之發生，遇可疑病例，即刻進行疫情調查及防治，並採集檢體化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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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協調國軍編組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依申請派遣入災區協助救護工作。 

七、 辦理傷患之緊急醫療救護，啟動緊急醫療系統，通知轄區醫療機構與輻傷急救責任醫院

待命收治傷患，並視需要設置醫療救護站，必要時，得請求行政院衛生署及未受災地方

政府之醫療機構之支援。 

【機關分工】衛生局 

玖、 緊急運送 

一、 實施交通管制防止非救災人員進入災區，並掌握交通運輸工具及緊急運送路線，確保救

災人員、傷病患及物資運送通暢。 

二、 視需要辦理緊急運送，並得請求交通運輸機關或災害應變中心協助實施緊急運送。。 

三、 協調國軍協助執行車輛及道路輻射污染清除工作，以利交通運輸順暢。 

四、 辦理交通運輸工具之徵用事宜。 

五、 辦理民眾疏運工作。 

【機關分工】消防局、警察局、交通局、國軍組 

壹拾、 避難收容 

一、 災害發生時，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原能會指示，通知受災區域民眾服用碘片、室內掩

蔽，必要時，進行疏散，並提供收容場所、疏散路線、災害概況及其它有利執行民眾防

護措施之資訊。 

二、 在設置設臨時收容所所需設備、器材不足而需調度時，得透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直接

對臨時收容所設備、器材所有之機關（單位）請求調度、供應。 

三、 辦理避難收容下列事項： 

(一) 協助災民臨時收容相關事宜。 

(二) 協助臨時住宅、儲水槽、臨時衛浴設施之搭設及土地取得等相關安置工作。 

(三) 租用（賃）土地或建築物，提供臨時安置使用。 

四、 督導各級學校開放場所，協助收容安置災民，並辦理災區師生進行防護措施。 

五、 設置臨時收容所時，應避免發生放射性污染擴散，並協助災民遷入。 

六、 隨時統計查報災民人數，設立災民收容所，同時執行收容工作，並由區公所辦理相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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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事宜，將收容所設置及收容情形通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必要時，得請求相關支援。 

七、 與相關業者簽訂協定，提供舒適起居生活場所，俾提供災民暫時移居安置之需。 

八、 充分掌握轄內公私立老人安養、身心障礙等自救能力薄弱機構之設置情形，於災害發生

之虞時，應予優先疏散，並應充分關心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等弱

勢族群之生活環境及健康狀態之照護，辦理臨時收容所之優先遷入及設置老年或身心障

礙者臨時收容所。對無助老人或幼童應安置於安養或育幼等社會福利機構。 

九、 對受災區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置臨時教室就學，並進行心理輔導，安

撫學童心靈。 

十、 為避免臨時收容所之受災者因生活遽變而影響身心健康，應經常保持避難場所良好的衛

生狀態、充分掌握受災者之健康狀況，並考量醫療救護站之設置。 

【機關分工】社會局、教育局、工務局、衛生局 

壹拾壹、 特定族群照護 

一、主動關心及協助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之老人、外國人、嬰幼兒、孕婦、產婦及身心障

礙等特定族群之生活環境及健康狀態之照護，辦理臨時收容所之優先遷入及設置老年或

身心障礙者臨時收容所。對無助老人或幼童應安置於安養或育幼等社會福利機關（構）。 

二、對受災區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置臨時教室就學，或直接在家施教，並

進行心理輔導以安撫學童心靈。 

【機關分工】社會局、衛生局、教育局 

壹拾貳、 民生必需品之管制、調度、供應 

一、依據放射性污染狀況，進行食品進出管制、食物及飲用水攝取限制或污染食品之銷燬。 

二、辦理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生活必需品調度、供應之整體協調事宜。 

三、於供應物資不足，需要調度時，得請求相關機關或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調度。 

四、視需要來協調或徵用民間業者協助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及生活必需品等之供應。 

【機關分工】社會局、環保局、警察局 

壹拾參、 維持社會秩序及物價之安定 

一、在災區及其周邊應實施巡邏、聯防、警戒及維持社會治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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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市場監視，防止生活必需品之物價上漲或藉機囤積、哄抬物價現象之發生，如涉及

不法，並依法嚴懲。 

【機關分工】警察局、經發局、法制局 

壹拾肆、 提供受災民眾災情資訊 

一、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加強報導災害緊急應變措施及傳達最新訊息予社會大眾，並透過多重

管道傳達相關災情。 

二、建立資訊溝通管道，及處理國會、媒體、社區及公共團體溝通的機制。 

三、對於媒體錯誤或偏差報導可能動搖人心而影響救災行動者，應立即予以澄清。 

四、建立資訊溝通管道，及處理國會、媒體、社區及公共團體溝通的機制。 

【機關分工】新聞局 

壹拾伍、 現場管制及交通疏導 

一、 災區警戒管制之執行由各警察分局針對災區周圍相關地理位置實施縱深佈署，以擴大管

制空間並依任務需求分置警戒、管制、檢查、監視及交通疏導等崗哨。 

二、 負責管制、警戒員警應切實勸（驅）離災區週邊圍觀之民眾，確實淨化現場，維持災區

良好秩序，並嚴禁閒雜人等進入封鎖管制區內，防止歹徒趁機偷竊或其他不法情事。 

三、 交通疏導管制，應審視災區實況及救災實際需要律定交通管制範圍，設置警示標誌及攔

阻器材，嚴密管制人車進入。 

四、 於救災路線及應變，路線應全線保持暢通，以利救災活動進行。 

五、 對於採訪之媒體記者應嚴格檢查管制。 

六、 各項管制措施應隨時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或廣播電台隨時播出，以利管制。 

【機關分工】警察局 

壹拾陸、 受理支援協助 

一、應掌握防救團體（志願組織）、後備軍人組織及民防團隊、民間輻射防護與偵測業者等

聯繫管道等，必要時，協請或徵調相關志工團體支援災害援助工作。 

二、對民眾、企業之物資援助，應考量各災區災民迫切需要物資之種類、數量與指定送達地

區、集中地點，透過傳播媒體向民眾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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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國內外各機關、團體、企業與個人等金錢捐助時，應尊重捐助者意見，專款專用，

提供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不得挪為行政事物或業務之費用，並應公布支用細目。 

【機關分工】社會局、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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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復原重建 

壹、 罹難者服務 

一、 身份確認並記錄罹難者遺體發現位置： 

(一) 向前進指揮所或救護站或醫院確定身分特徵。 

(二) 向戶政事務所查詢身分資料。 

(三) 無法確定身分者，請檢察官協助鑑定身分。 

(四) 即時記錄罹難者遺體發現位置。 

(五) 檢察機關應提供中英文版之相驗遺體證明書作業流程供罹難旅客家屬參考。 

二、 慰問金的準備（含現金調度）： 

(一) 上班時間，由社會局協調財政局及主計處調度現金。 

(二) 非上班時間，請財政局及主計處協調臺灣銀行板橋分行預借大額現金。 

(三) 災害救助金預算經費不足時，擬向中央申請補助。 

三、 殯葬服務： 

(一) 平時請本市市立殯儀館儲備臨時應急之冷凍櫃及遺體袋。 

(二) 遺體接運：由本市市立殯儀館支援運屍車接運遺體。 

(三) 搭設靈堂：請本市市立殯儀館搭設靈堂，並於靈堂設置服務中心，由專人負責提供各

項諮詢服務。 

(四) 法會公祭：請本市市立殯儀館辦理頭七法會及訂定聯合公祭時間、地點、佈置靈堂；

通知相關人員及家屬參加並請市長主祭。 

(五) 殯葬服務： 

1. 尋求社會資源，協助家屬減免殯儀館相關費。 

2. 協助家屬選定出殯日期。 

3. 提供相關殯葬資訊，協助家屬處理火化及出殯等事宜。 

四、 家屬情緒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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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社工人員及邀集衛生單位於本市市立殯儀館內設立臨時心理諮詢服務中心（社會

局、衛生局）。 

(二) 協調心理衛生人員於中心提供心理服務（衛生局）。 

【機關分工】民政局、社會局、衛生局、民間團體(如慈濟、法鼓山等) 

貳、 災民救助及慰問 

一、 發放作業要點的擬定及期程公布：邀請相關單位訂定災民救助對象、救助金額及發放日

期，並印製海報張貼，廣為宣導週知。 

二、 發放名單確認： 

(一) 由社會局督同災區區公所公佈救助發放對象。 

(二) 督同災區區公所查明是否為發放救助金對象，並填寫下列表單： 

1. 新北市災情速報表。 

2. 新北市區災害人口死傷及調查彙整表。 

3. 新北市區里災害勘查報告表。 

(三) 向災區戶政事務所提災民戶籍資料。 

(四) 請地政局提供災區地籍資料。 

三、 籌募經費來源： 

(一) 請財政局及主計處協助救助金的調度。 

(二) 倘災民救助金預算經費不足時，擬向中央申請補助。 

四、 慰助金之發放： 

(一) 請災區區公所協助發放死亡、重傷慰助金，或財務受損致影響生計之救助金。 

(二) 請財政局派員支援開具支票。 

【機關分工】社會局、地政局、民間團體(如慈濟、法鼓山等) 

參、 災民短期安置 

一、 完成短期安置方案的擬定：邀集災區區公所、教育局、社會局、民政局、城鄉發展局及

相關單位訂定短期安置方案（含期程、地點、收容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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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種可能替選方案的評估： 

(一) 由相關單位協商檢討短期安置可行性。 

(二) 評估各種替代方案。 

三、 提供短期安置場所的資訊： 

(一) 製作海報，張貼於災民流動較頻繁地區。 

(二) 請公所人員至災區廣為宣導。 

四、 短期安置作業： 

(一) 短期安置前置作業： 

1. 各安置方案容量調查、會勘安置場地。 

2. 調查災民接受短期安置意願。 

3. 確定短期收容所管理體系、災民異動統計。 

4. 改善安置場所設施。 

(二) 提供本府媒體發言單位有關救災資訊及相關規定。 

(三) 災民悲傷輔導。 

(四) 安排災民進駐。 

(五) 調配學童上課地點及提供書籍用品。（教育局） 

(六) 協議軍方提供可收容營區。（民政局） 

(七) 提供安置場地會勘車輛。(各機關秘書室) 

【機關分工】社會局、教育局、民政局、城鄉發展局、各機關秘書室(大規模災害之權責機關，

係依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裁示之機關統籌辦理相關事宜)、民間團體(如慈濟、法

鼓山等) 

肆、 災民長期安置 

一、 完成長期安置方案的擬定：邀集災區區公所、教育局、民政局、民政局、城鄉發展局及

相關單位訂定長期安置方案（含期程、地點、收容人數）。 

二、 各種可能替選方案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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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相關單位協商檢討長期安置可行性。 

(二) 並評估各種替代方案。 

三、 提供長期安置場所的資訊： 

(一) 製作海報，張貼於災民流動較頻繁地區。 

(二) 請公所人員至災區廣為宣導。 

四、 國宅安置：因新北市供配售國宅已配售完竣，如災害發生時本市尚有可供配售或

標售之國宅或公營住宅，將報請內政部同意後即供安置受災戶使用，並辦理受災

戶申購事宜。（城鄉發展局） 

五、 長期安置作業： 

(一) 長期安置前置作業： 

1. 確定安置時間、評估各種可能替選方案。 

2. 各安置方案容量調查、場地會勘。 

3. 對外發佈各種可能長期安置方案。 

4. 蒐集各災區災民組合屋需求量，並速辦理採購、興建（工務局）。 

(二) 安排實地採訪及提供相關資訊。 

(三) 協助安置無謀生能力災民（如孤兒等）。 

(四) 宣導及公告安置受災戶建物作業要點並安排受災戶參觀（經發局）。 

(五) 受理承購意願登記（經發局、城鄉發展局）. 

(六) 會勘車輛調度(各機關秘書室) 

(七) 媒體工作（新聞局） 

1. 對外發佈各種可能之長期安置方案。 

2. 提供資訊及安排實地採訪等新聞局理作業。 

【機關分工】城鄉發展局、工務局、經發局、新聞局、社會局(短期至長期間之過渡銜接)、

各機關秘書室(大規模災害之權責機關，係依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裁示之機關統

籌辦理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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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災後紓困服務 

一、 代收賑災物資及發放（社會局） 

(一) 點收、開立收據、區分物資類別、清點出貨、記錄數量及運送車輛車號。 

(二) 運送車輛調度結合民間資源及社會團體之運輸資源：結合民間資源及社會團體之運輸

資源，建立義務運送者資料。 

(三) 調查受賑地區收容救濟站之需求。 

(四) 建立相關聯繫電話地址備詢。 

(五) 彙整統計、公佈網路週知。 

(六) 建立義工資料以隨時機動調派人力支援。 

(七) 督同災區區公所透過媒體，代收各界賑災物資。 

(八) 與區公所協調選擇適當地點作為集中賑災物資的地點，並由區公所社會(人文)課，並

請代為分送予災民。 

二、 稅捐減免或緩徵（稅捐處） 

(一) 成立「災害減免稅捐緊急處理小組」，召開緊急勘災輔導稅捐減免會議，確立處理原則。 

(二) 爭取時效，依據媒體報導，主動派出各服務區人員至轄區瞭解實際受災情形。 

(三) 依據財政部頒布及相關稅法規定辦理災害稅捐減免。 

(四) 於重大災區，指派專人至災民收容中心、暫住營區、其他災民集中場所辦理稅捐輔導

說明會，輔導、說明稅捐減免事宜，並告知自災害發生日已主動辦理之各項減免措施，

由受災戶填寫「新北市稅捐稽徵處災害減免稅捐申請書」，以辦理災害稅捐減免。 

(五) 對需經鑑定之受災部分，經相關單位鑑定結果確定後再據以核定減免稅額。 

三、 協調提供紓困貸款（財政局） 

(一) 依受災單位可籌財源核定市府補助額度及補助方式。 

(二) 召開災害勘查核定補助經費會議，必要時陳請市長主持，核撥補助款。依會議結論核

撥補助數函復各受災單位補助額度並副知主計處知悉其核撥補助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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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業輔導（勞工局） 

(一) 成立勞工服務中心及諮詢服務專線：受理勞資爭議案件及就業服務諮詢等事宜。 

(二) 就業轉介：迅速轉介災區須就業輔導之勞工至本市各公立就業服務站。 

(三) 職業訓練：對於災區失業勞工有意接受職業訓練者，安排開辦職業訓練或轉介參加職

業訓練。 

(四) 就業促進津貼：協助或轉介對於災區失業勞工向公立就業服務站登記求職，仍無法獲

得推介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者，洽請各公立就業服務站給予符合相關規定之失業勞工

就業促進津貼，如:臨時工作津貼、訓練生活津貼及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等。 

五、 災民心理輔導（社會局、衛生局） 

(一) 結合社福、衛生單位、學者專家及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學生成立團隊，提供心裡輔導。 

(二) 接納災民各種情緒反應。 

(三) 瞭解災民各項需求與災民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四) 協助災民成立自救會。 

六、 救災人員心理復建（衛生局） 

(一) 視需要於災後一個月對各單位及民間直接投入救災現場人員，辦理災後心理紓解活動。 

(二) 對有創傷症候群之救災人員，依需要開辦分享團體。 

七、 設置災變救助專戶（社會局） 

(一) 設立災變捐款專戶： 

1. 請財政局及主計處指定災變捐款銀行，並儘速開立救助專戶。 

2. 臺灣銀行板橋分行，既有「新北市社會救濟會」280 專戶內，歸納災變捐款金額。 

(二) 利用各種傳播媒體宣導捐款專戶銀行帳號 

1. 發佈新聞稿宣導捐款專戶銀行帳號。 

2. 透過媒體發佈新聞。 

3. 製作海報，廣為宣導。 

(三) 設置災變救助專戶管理要點及成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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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定災變救助專戶管理。 

2. 邀集本市市議會代表、捐款人員代表、律師、會計師、社會福利界代表、社區人士及

本府主計處及社會局組成災變救助專戶管理委員會。 

3. 儘速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會議。 

4. 尊重捐助者意見，專款專用，提供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不得挪為行政事務或

業務之費用，並應公布支用細目。 

八、 災區抽、送水服務（消防局、自來水公司） 

(一) 災區抽水服務： 

1. 受理災區民眾抽水申請，並確認抽水之必要。 

2. 災害已完全處理完畢後，依抽水優先順序提供抽水服務。 

3. 由轄區消防分隊派遣消防車進行抽水，必要時調派幫浦抽水。 

(二) 災區送水服務： 

1. 受理災區民眾送水申請，並確認送水之必要。 

2. 確定送水地點、時間、送水量及連絡人員後，連繫自來水公司進行災區送水服務。 

3. 若災區廣闊，自來水力公司無法執行送水服務，則由該消防分隊協助提供送水服務。 

九、 諮詢服務（研考會服務中心） 

(一) 接聽來電。 

(二) 詢問協助事項。 

(三) 告知該業務承辦單位及電話。 

(四) 連繫相關單位提供災情相關資料。 

(五) 須進一步協助或需業務單位回覆者，則登錄反應事項。 

(六) 將紀錄表轉業務單位處理。 

(七) 其他應變事項。 

【機關分工】社會局、稅捐處、財政局、勞工局、社會局、衛生局、消防局、自來水公司、

研考會服務中心、民間團體(如慈濟、法鼓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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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復學計畫 

一、 學校復學及學童心理輔導： 

(一) 依據本府有關停課、上課之宣佈，各校均應依規定復學，遇有特殊情況者，由校長本

權責逕行處置。 

(二) 學校派人瞭解有無學生受災。 

(三) 妥為安置輔導受災學生。 

二、 學童安置： 

(一) 因輻射災害影響，部份學校無法繼續上課者，由教育局及學校安排其他學校進行就讀。 

(二) 提供學用品、書本及午餐。 

三、 諮商輔導： 

(一) 安排輔導老師、輔導人員進駐，並進行特殊個案輔導及轉介工作。 

(二) 調查寄養家庭，提供社會局轉介，鼓勵家庭認養收容災區學生。 

(三) 聯絡大學相關科系師生進行認輔：聯繫台大、師大、輔大師生協助受災學生進行心理

重建工作。 

四、 災情修復經費彙整： 

(一) 由各區承辦人依行政責任區，詳細瞭解各校幅射污染情形，並收集正式報表。 

(二) 依報表：災害復建工程概算表及災害現場照片、申請災害復建經費補助明細表，概估

復建經費。 

五、 簽核經費： 

(一) 依據各組實際會勘幅射污染狀況擬定之經費申請表簽報核示，以爭取時效。 

(二) 採遭輻射污染之地區會勘後立即彙整交財政局簽報經費，進行除污復建，提高效率。 

六、 核定補助經費： 

(一) 以維護校舍安全，提供正常教學環境為首要重點。 

(二) 依輕重緩急分批以本市災害準備金支應。 

七、 執行復建：透過相關單位協助除污工作，以利學校迅速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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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聞發布與處理： 

(一) 每日發佈新聞，使媒體及民眾確實了解本府作為，避免產生誤解。 

(二) 負責剪報及蒐集民意，以及時作出適當回復。 

(三) 掌握機先，預想民眾可能提出之質疑，事先於媒體上說明。 

【機關分工】原能局、國軍化學軍團、教育局、民間團體(如慈濟、法鼓山等) 

柒、 災後家園重建 

一、 限制發展區之劃設：對已遭受輻射污染之範圍內不適宜開發之區域，訂定限制發展區域

或禁止發展區域。 

二、 成立災後家園重建推動委員會： 

(一) 邀集市府各局室成立「災後家園重建推動委員會」，並制定相關成立事宜。 

(二) 由災後家園重建推動委員會研擬災後重建推動事宜(是否應放棄已遭受污染之區域，進

行異地重建)。 

(三) 各相關單位配合災後家園重建推動委員會決議事項全力辦理。 

【機關分工】城鄉發展局、地政局、經發局、水利局、農業局、環保局、民政局、教育局、

財政局、勞工局、社會局、衛生局、新聞局 

捌、 災區封鎖警戒 

一、 針對幅射污染地區週邊劃定封鎖警戒線，派警於警戒線執行管制任務，非必要之民眾不

得進入。 

二、 封鎖警戒線設置警示標誌及攔阻器材，執行員警對於管制人車詳細說明原因，以求合

作，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播報，以利管制。 

三、 警戒線之劃定(以疏散避難範圍為主，原半徑5公里擴大至8公里範圍)： 

(一) 以災區 5 公里以內之區域為嚴密警戒區。 

(二) 5 公里－8 公里以內之區域為次要警戒區。 

四、 警戒要領： 

(一) 維護良好秩序，以利防救災害之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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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除有財產或職業在災區內，嚴禁閒雜人等進入警戒線內。 

(三) 指定災民避難，並協助老弱婦孺離開災區。 

(四) 指定災區救出財物放置地點，並協助看護。 

五、 於災區周邊或災區內派遣警力執行巡邏、盤查，以防治安事故發生。 

【機關分工】警察局 

玖、 媒體工作 

一、 追蹤災區重建、災民善後問題。 

(一) 人員－短期安置（含心理、物質層面）－長期安置（含心理、物質層面）。 

(二) 災區－短期災區現場重建－長期災區現場重建。 

二、 協調相關單位，針對主管業務及災後重建措施辦理記者會，將訊息週知民眾。 

三、 蒐集社會輿論，適時提供相關單位處理，避免民眾誤解。 

四、 其他後續重建新聞之處理。 

【機關分工】新聞局 

壹拾、 災後環境復原 

一、針對受放射性污染之地區，規劃生態復原對策，並執行受污染地區之農、林、牧地復育

措施，以儘早恢復土地之利用。 

二、依據原能會環境輻射監測及樣品檢測結果，配合農政單位進行受災區食物及飲水等管制

措施。 

三、負責游離輻射以外之一般環境保護工作，並依環保署指示及參照原能會專業處置意見，

協助環境復原等有關事項。 

【機關分工】環保局、農業局 

壹拾壹、 其他善後處理 

一、 災民收容救助措施，依下列事項辦理：（社會局） 

(一) 提供收容服務，安頓災民身心。 

(二) 提供交通工具之載送服務。(交通局、警察局、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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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收容場所識別系統及出入口管制。 

(四) 整合協助救災民間團體及義工，以發揮救助功能。 

二、 災民安置措施，依下列事項辦理：（社會局） 

(一) 收容中心之短期安置作業，於災民尚未完全遷離、安置妥適前，仍應派員協助後續安置

作業。 

(二) 提供專業鑑定人員至現場進行鑑定，並開放專線電話受理民眾申訴。 

(三) 研商合理且符合本市之認定及慰助金發放標準，並廣為宣傳週知。 

(四) 簡化慰助金發放流程，並列冊管制，俾利確實掌握發放效率。 

三、 災後重建措施，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對受災學生，予以特別輔導進行心靈慰助。（教育局） 

(二) 註銷須強制拆除之輻射污染房屋之地價稅、房屋稅，並主動告知相關租稅減免措施。（稅

捐處） 

(三) 辦理相關行政程序時，儘量以圖表、案例方式詳為說明，俾使民眾充分瞭解。（各單位） 

四、 災害後續作業，秉持下列原則辦理： 

(一) 提供市民法律服務、貸款、稅捐減免、求償相關事宜，研擬追究起、承、監造人之法律

服務（民政局、工務局、法制局、稅捐處）。 

(二) 及時辦理協助救災及賑災相關社會人士及機關團體之感激、慰勞措施，另感謝名單切忌

訛誤（社會局）。 

五、 災民情緒安排、心理輔導： 

(一) 災民、學童情緒安撫（社會局、教育局）。 

(二) 協調大學相關科系協助輔導（教育局）。 

(三) 動員義務律師、消保官、社工人員（社會局、民政局、法制局）。 

(四) 安排法律扶助及心理輔導（社會局、民政局）。 

(五) 特殊個案輔介服務（社會局）。 

(六) 組織災民自治會、個案輔導（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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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監督重建工作：（政風處） 

(一) 發包工程依法進行。 

(二) 防止利益團體、黑道介入。 

(三) 防止公務員不法情事。 

七、 災區實施都市更新、辦理重建：(城鄉發展局) 

(一) 劃定、公告都市更新地區。 

(二) 協助災民推動都市更新重建事宜。 

【機關分工】社會局、教育局、民政局、工務局、稅捐處、法制局、政風處、城鄉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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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輻射災害路線規劃 

(一) 核能一廠疏散路線規劃(各里疏散收容詳見錄附)： 

(1) 核能一廠各集結點→台 2 線（往淡水方向）→台 2 乙線（往淡水捷運站方向）→淡水

捷運站→各捷運站→疏散車輛運送民眾至本市境內各收容所（如圖路線 A）。 

(2) 核能一廠各集結點→台 2 線（往淡水方向）→關渡大橋→台 15 線→八里、林口區收

容所（如圖路線 B）。 

(3) 核能一廠各集結點→台 2 線（往淡水方向）→台 2 乙線→台 64→五股、三重及新莊

區收容所（如圖路線 C）。 

(4) 如核能二廠無事故發生，另可由核能二廠疏散路線進行疏散。 

(二) 核能二廠疏散路線規劃(各里疏散收容詳見錄附)： 

(1) 核能二廠各集結點→台 2 線（往基隆方向）→基隆火車站→各火車站（往瑞芳、板橋）

→各區收容所（如圖路線 D）。 

(2) 核能二廠各集結點→台 2 線（往基隆方向）→台 62 線→國道 1、3 號→本市境內各收

容所（如圖路線 E）。 

(3) 核能二廠各集結點→台 2 線（往基隆方向）→台 62 線→瑞芳區收容所（如圖路線 F）。 

(4) 核能二廠各集結點→台 2 線（往基隆方向）→台 62 線→台 2 丁→縣道 106 線→平溪

區收容所（如圖路線 G）。如核能一廠無事故發生，另可由核能一廠疏散路線進行

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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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核子事故收容所與核一、核二電廠之各里疏散方向 

 

 

 

核一廠 

(D)基隆火車站 

(C)往新莊、三重、五股 

(B)往八里、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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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往新莊、三重、  五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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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能電廠附近區公所緊急收容所 

附表 1 新北市三芝區緊急收容所 

新北市三芝區緊急收容所公所聯絡電話：26362111 轉 13 

站別 設置地點 負責人 收容人數 聯絡電話 

三芝區公所 三芝區中山路 1 段 32 號 區長 200 人 2636-2111 

三芝區農會 三芝區中山路 1 段 6 號 總幹事 200 人 2636-3111 

三芝區衛生所 三芝區中山路 1 段 8 號 主任 50 人 2636-2007 

三芝國中 三芝區淡金路 1 段 38 號 校 長 200 人 2636-2004 

三芝國小 三芝區育英街 22 號 校 長 200 人 2636-2005 

興華國小 三芝區興華街 32 號 校 長 100 人 2637-1366 

橫山國小 三芝區橫山村 60 號 校 長 100 人 2636-2968 

附表 2 新北市金山區緊急收容所 

新北市金山區緊急收容所公所聯絡電話：24985966 轉 118 

站別 設置地點 負責人 收容人數 聯絡電話 

救濟站 金山區公所 區長 100 人 2498-5966  

第 1 分站 金山中學 校 長 500 人 2498-2028 

第 2 分站 金山國小 校 長 650 人 2498-1125 

第 3 分站 金美國小 校 長 650 人 2498-6503 

第 4 分站 中角國小 校 長 200 人 2498-2413 

第 5 分站 三和國小 校 長 150 人 2408-0417 

附表 3 新北市萬里區緊急收容所 

新北市萬里區緊急收容所公所聯絡電話：24922064 轉 213 

站別 設置地點 負責人 收容人數 聯絡電話 

救濟站 萬里區公所 區長 550 人 2492-2064 

第 1 分站 萬里國小 校 長 300 人 2492-0236 

第 2 分站 大鵬國小 校 長 200 人 2498-8131 

附表 4 新北市石門區緊急收容所 

新北市石門區緊急收容所公所聯絡電話：26381721 轉 305 

站別 設置地點 負責人 收容人數 聯絡電話 

石門區公所 禮堂 幹 事 200 人 
2638-1721 

2432-3895 

乾華國小 禮堂 校 長 150 人 2638-1269 

石門國中 體育館 校 長 300 人 2638-1340 

石門區 老人休閒活動中心 管理員 100 人 
2638-3046 

2638-1508 

茂林村 社區活動中心 理事長 50 人 2638-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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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別 設置地點 負責人 收容人數 聯絡電話 

草里村 社區活動中心 總幹事 約 100 人 
2638-1721 

2432-3895 

尖鹿村 活動中心 總幹事 40 人 
2638-1721 

2638-3209 

石門區 社區活動中心 總幹事 50 人 
2638-1721 

2638-1864 

老梅村 社區活動中心 幹 事 40 人 
2638-1721 

2636-1046 

石門國小 教室（兩間） 校 長 40 人 2638-1263 

老梅國小 教室（兩間） 校 長 40 人 2638-1258 

 

附表 5 核能一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之集結點、災民登記轉送站與疏散路線 

里別 集結點名稱 
災民登記 

轉送站名稱 
疏散路線 

三界里 

乾華派出所 
金山青年 

活動中心 

沿北濱公路(台 2)經 31-32 號橋

往金山方向至金山青年活動中

心 

西湖里 

兩湖里 

永興里 

草里里 

茂林里 
茂林社區 

活動中心 

三芝國中 

沿產業道路至北濱公路(台 2)經

7-26-24-23-20-19-18 號橋往三

芝方向至三芝國中 

金山青年 

活動中心 

沿產業道路至北濱公路(台 2)經

29-31-32 號橋往金山方向至金

山青年活動中心 

乾華里 十八王公廟 

三芝國中 

沿產業道路至北濱公路(台 2)經

27-26-24-23-20-19-18 號橋往三

芝方向至三芝國中 

金山青年 

活動中心 

沿產業道路至北濱公路(台 2)經

28-29-31-32 號橋往金山方向至

金山青年活動中心 

尖鹿里 

石門國中 三芝國中 

沿產業道路至北濱公路(台 2)經

27-26-24-23-20-19-18 號橋往三

芝方向至三芝國中 
石門里 

沿北濱公路(台 2)經

24-23-20-19-18號橋往三芝方向

至三芝國中 
尖鹿里 

老梅里 老梅國小 三芝國中 沿北濱公路(台 2)經 21-20-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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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別 集結點名稱 
災民登記 

轉送站名稱 
疏散路線 

橫山里 號橋往三芝方向至三芝國中 

富基里 

 

附表 6 核能二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集結點、災民登記轉送站與疏散路線 

里別 集結點名稱 
災民登記 

轉送站名稱 
疏散路線 

西湖里 

金山國小 石門國中 
沿北濱公路(台 2)往淡水方向至

石門國中 

萬壽里 

清泉里 

美田里 

金美里 

大同里 

和平里 

磺港里 金山青年活動中

心慈護宮 
石門國中 

沿北濱公路(台 2)往淡水方向至

石門國中 豐漁里 

大鵬里 
大鵬國小 

加投活動中心 
石門國中 

沿產業道路至北濱公路(台 2)往

淡水方向至石門國中 

野柳里 
野柳村 

活動中心 
隆聖國小 

沿北濱公路(台 2)往基隆方向至

隆聖國小 

龜吼里 

仁愛之家 隆聖國小 
沿北濱公路(台 2)往基隆方向至

隆聖國小 

翡翠灣 

俱樂部 
隆聖國小 

沿北濱公路(台 2)往基隆方向至

隆聖國小 

中幅里 
萬里國小 隆聖國小 

沿北濱公路(台 2)往基隆方向至

隆聖國小 萬里里 

北基里 
中華商船 

海事學校 
隆聖國小 

沿北濱公路(台 2)往基隆方向至

隆聖國小 

崁腳里 崁腳國小 
隆聖國小 沿產業道路接北濱公路(台 2)往

基隆方向至隆聖國小 石門國中 

雙興里 大坪國小 

隆聖國小 沿產業道路接北濱公路(台 2)往

基隆市方向至隆聖國小(雙興村

九鄰除外) 石門國中 

磺潭里 
老人休閒 

活動中心 
石門國中 

沿產業道路至北濱公路(台 2)往

淡水方向至石門國中 
雙興里 

九鄰 



13-51 

里別 集結點名稱 
災民登記 

轉送站名稱 
疏散路線 

三界里 

金山消 

防分隊 
石門國中 

沿北濱公路(台 2)往淡水方向至

石門國中 

六股里 

五湖里 

重和里 

五湖里外

環道路 
金山財神廟 石門國中 

沿北濱公路(台 2)往淡水方向至

石門國中 

 

附表 7 龍門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內集結點、災民登記轉送站與疏散路線 

里別 集結點名稱 
災民登記轉送站

名稱 
疏散路線 

西湖里 

金山國小 石門國中 
沿北濱公路(台 2)往淡水方向至

石門國中 

萬壽里 

清泉里 

美田里 

金美里 

大同里 

和平里 

磺港里 金山青年活動中

心慈護宮 
石門國中 

沿北濱公路(台 2)往淡水方向至

石門國中 豐漁里 

大鵬里 
大鵬國小 

加投活動中心 
石門國中 

沿產業道路至北濱公路(台 2)往

淡水方向至石門國中 

野柳里 野柳村活動中心 隆聖國小 
沿北濱公路(台 2)往基隆方向至

隆聖國小 

龜吼里 
仁愛之家 隆聖國小 沿北濱公路(台 2)往基隆方向至

隆聖國小 翡翠灣俱樂部 隆聖國小 

中幅里 
萬里國小 隆聖國小 

沿北濱公路(台 2)往基隆方向至

隆聖國小 萬里里 

北基里 
中華商船海事學

校 
隆聖國小 

沿北濱公路(台 2)往基隆方向至

隆聖國小 

崁腳里 崁腳國小 
隆聖國小 沿產業道路接北濱公路(台 2)往

基隆方向至隆聖國小 石門國中 

雙興里 大坪國小 
隆聖國小 沿產業道路接北濱公路(台 2)往

基隆市方向至隆聖國小(雙興村石門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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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別 集結點名稱 
災民登記轉送站

名稱 
疏散路線 

九鄰除外) 

磺潭里 老人休閒活動中

心 石門國中 

沿產業道路至北濱公路(台 2)往

淡水方向至石門國中 雙興里九

鄰 

三界里 

金山消防分隊 石門國中 
沿北濱公路(台 2)往淡水方向至

石門國中 

六股里 

五湖里 

重和里 

五湖里外

環道路 
金山財神廟 石門國中 

沿北濱公路(台 2)往淡水方向至

石門國中 

附表 8 輻射傷患醫療中心及地區醫療機構電話表 

地區層級 醫療機構 聯絡電話 地址 

北部地區輻

傷一級責任

醫院 

台灣電力公司第一核

能發電廠員工診所 
2638-3501 新北市石門區小坑12號 

台灣電力公司第二核

能發電廠員工診所 
2498-5990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村八斗60號 

北海岸金山醫院 2498-9898 
新北市金山區五湖村南勢 51 

號 

金山區衛生所 2498-2778 新北市金山區民生路 59 號 

萬里區衛生所 2492-1117 新北市萬里區瑪鍊路 157 號 

石門區衛生所 2638-1007 新北市石門區中山路28之1號 

三芝區衛生所 2636-2007 新北市三芝區中山路1段12號 

貢寮區衛生所 2490-1431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128號 

雙溪區衛生所 2493-1210 新北市雙溪區新基南街19號 

北部地區輻

傷二級責任

醫院 

長庚紀念醫院基

隆院區 
2431-3131 基隆市麥金路 222 號 

行政院衛生署基

隆醫院 
2429-2525 基隆市信二路 218 號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

院 
2622-4661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 

北部地區輻

傷三級責任

醫院 

榮民總醫院 
2871-2121 轉

7301 
臺北市石牌路 2 段 201 號 

三軍總醫院 2871-5849 臺北市汀州路 3 段 8 號 

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 
(03)3281-200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 號 

臺北馬偕醫院 2543-3535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92 號 

國立台灣大學醫 2312-3456 臺北市中山南路 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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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層級 醫療機構 聯絡電話 地址 

學院附設醫院 

北縣緊急醫

療後送責任

醫院 

亞東紀念醫院 2954-6200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 2 段 21

號 

天主教耕莘醫院 2219-3391 新北市新店區正民路 362 號 

恩主公醫院 2667-2345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 399 號 

行政院衛生署臺北醫

院 
2276-5566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127 號 

市立三重醫院 2982-9111 新北市三重區中山路 2 號 

 

 


